附件3
申请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

执业人员实习鉴定书
申请人姓名：
申请人实习证编号：
所在基层法律服务所：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1、此表应详细、认真填写，填写的字体应用仿宋字体；下载时使用A4规格纸张，一律由左侧装订；

2、表中各类文件一律用B5纸张粘贴在相应位置；

3、“申请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人员个人总结”页和“基层法律服务所及指导老师意见”页及各签名处均须手填，请用钢笔或黑色签字笔填写；其他页须打印填写；

4、“实习人员简历”从高中毕业起填写，应包括教育经历和工作经历，时间上不得间断，“教育经历”内容包含时间、就读学校名称、学院或专业、学历及学位、教育形式（全日制、成考、自考等）；“工作经历”内容包含时间起止、工作单位、任职、证明人；

5、“实务训练材料”应包括不少于5份实习人员参加主要实务训练项目形成的工作文书、操作记录、训练心得以及指导老师的点评意见，实务训练项目是指在指导老师的指导下接受的实务训练，如民事和行政案件代理、非诉事务代理、担任法律顾问等技能训练；本表只填写目录和简述，相关案卷材料复印件及操作记录、心得体会、指导老师点评应当在提交面试考核申请材料时一同附上；

6、“指导老师意见”“基层法律服务所意见”应当对实习人员的政治素质、道德品行、业务素质、遵守职业道德和实习纪律等方面的情况如实作出评价；

7、此鉴定书应当双面打印，准备一式两份。
申请人基本情况

	姓  名
	
	性别
	
	民族
	
	政治面貌
	

	出生年月
	        年     月     日
	学历
	

	户籍所在地
	

	人事档案存放地
	

	现居住地址
	

	邮    编
	
	身份证号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取得资格名称
	
	资格号码
	

	实

习

人

员

简

历


	

	实习起止时间
	从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参加集中培训时间
	第  期  从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集中培训结业证书发放时间
	           年    月   日

	实习法律服务所名称
	

	成立时间
	年    月
	所属司法局
	

	法律服务所地址
	

	负责人姓名
	
	负责人手机
	

	指导老师姓名
	
	执业证号
	

	执业起始时间
	从       年  月 至今
	手机号码
	

	指导老师主要业务领域
	

	指导实习老师从事的实务

训练涉及的主要业务领域
	

	是否为首次提交实习鉴定书申请参加实习人员面试考核。如不是，请写明以往申请的情况（次数、时间、未通过原因及处理结果）。

	

	申请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人员实习证（复印件）

	

	党组织关系转入回执（复印件）

	

	实习期间品行表现情况说明

	实习期间是否有下列情况发生，如有请写明时间、因何原因受到何种处罚、承担何种责任或产生何种不良影响： 

（一）受到刑事处罚（过失犯罪除外）；

（二）因故意犯罪但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被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或者被人民法院免除刑罚的；

（三）因违法违纪行为被国家机关、事业单位辞退的；

（四）因违法违规行为被相关行政主管机关或者行业协会吊销职业资格或者执业证书的；

（五）因涉及道德品行等违法行为被处以治安行政拘留或者采取强制性教育矫治措施的；

（六）因弄虚作假、欺诈等失信行为被追究法律责任的；

（七）有其他产生严重不良社会影响的行为的；

（八）有违反实习管理规定的行为。

	                                   申请人签字：

                                          签字日期：       年     月    日

	实务训练材料目录（至少提供五项实务训练材料，可加页）

	材料一：  

案件（项目）名称：

工作时间：

工作文书名称：

案件简述：


	材料二：  

案件（项目）名称：

工作时间：

工作文书名称：

案件简述：


	材料三：  

案件（项目）名称：

工作时间：

工作文书名称：

案件简述：


	材料四：  

案件（项目）名称：

工作时间：

工作文书名称：

案件简述：


	材料五：  

案件（项目）名称：

工作时间：

工作文书名称：

案件简述：


	材料六：  

案件（项目）名称：

工作时间：

工作文书名称：

案件简述：


	申请执业人员个人总结（本页需手填，不少于500字）

	                                           实习人员本人签字：

                                                 签字日期：      年     月     日

	指导老师意见（本页需手填，不少于50字）

	指导老师综合意见（可另附页）：

                                           指导老师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法律服务所意见（本页需手填，不少于50字）

	法律服务所鉴定意见（可附页）：

                                       主任本人签字：

                                               法律服务所（印章）

                                                       年      月     日

	承诺书

	    本人承诺本鉴定书全部内容真实有效，并承担由于提供虚假材料而产生的一切后果。

                  承诺人（签字）：

                              年     月    日



	     本基层法律服务所对实习人员             填写的鉴定书全部内容已进行核实并确认真实有效。

法律服务所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